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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体现“南
京责任”

为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工作体系，2020 年 3 月，江苏省
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南京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今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的，当事人或企业即使倾家荡产
也要赔偿。

“《办法》出台容易，但想要做
出实效却不简单。”南京市生态环
境局副局长袁建华强调。

“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南京特
色的《办法》。首当其冲的便是强
化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南
京市生态环境局法标处处长吴豪
介绍，“我们在应当承担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情形中，将
涉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非法采
砂、非法捕捞及损害生物多样性
等行为明确列入。这与南京在长
江大保护国家战略中承担责任是
相呼应的。”

同时，《办法》也规定，对损害
事实清楚、案情简单、损害较小的
案件，可以由赔偿权利人及其指
定的部门或机构根据现有法律文
件规定或专家意见直接与赔偿义
务人进行磋商，要求赔偿义务人
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南京市栖霞区某印刷厂废显
影液通过下水道排入城市污水管
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便
是栖霞生态环境局处理的第一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例。

2020 年 4 月，栖霞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某印刷企
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显影液
直接倾倒至洗手池，通过下水道
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其情况符合

“事实清楚、案情简单、损害较小”
条件，栖霞生态环境局与栖霞区

检察院沟通协调，最终确定以公
开听证和磋商相结合形式，推动
诉前和解，达成赔偿意愿。

办案人员表示，“这不仅是地
方开展生态环境修复赔偿工作简
易程序的生动实践，更在此基础
上探索了联动新机制。”

磋 商 同 时 邀 请 基 层 人 大 代
表、人民监督员、群众代表参与，
听证会全程留痕、全程公开，给公
众上了“生动的一课”。

另外，从程序上，《办法》明确
损害赔偿程序，对赔偿案件的确
认、损害程度的评估、赔偿协议的
形成、生态环境的修复、赔偿资金
的使用等作出明确规定，对部门
职责、信息公开、过程监督等提出
明确要求，为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此为基础，在某印刷厂废
显影液违规排放一案中，针对生
态损害修复资金的管理，栖霞生
态环境局与栖霞区检察院、区财
政局联合出台《栖霞区生态环境
损害修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
保修复资金用到实处。

《办法》还鼓励赔偿义务人主
动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支持检察
机关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2020 年 8 月，南京某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一案，是一起通过在线监控系统
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在磋商过程中，赔偿义务人
当场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生态损害
赔偿费用，并承诺额外出资 80 万

元开展公益生态修复活动。
依据《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当地生态环
境部门对其作出从轻处罚决定。
同时，在生态修复赔偿过程中，与
赔偿义务人签订书面承诺书，尝
试将赔偿协议的执行情况纳入其

“信用账单”，并引入属地管理部
门进行监管，“两把锁”保障修复
效果。

以上两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皆以其生动的“南京”实践和
广泛的示范效应被选入江苏省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大典型案例，
并提名表扬。

签订合作协议，
形成执法司法“南京
合力”

如果说《办法》的出台是明确
责任，那么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与
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境资源法庭

（以下简称环资法庭）合作协议的
签署，则代表着信息共享、通力合
作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建设的创新尝试。

2021 年 3 月 3 日 ，南 京 市 生
态环境局与环资法庭共同举行生
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合
作协议签署仪式。

从工作职能上看，“环资法庭
是江苏省环境资源‘9+1’审判机
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
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的集中

化、专业化审理。”玄武区人民法
院副院长高伟介绍，法庭收案范围
广、案件类型丰富，自 2019年 11月
1日设立以来，已审结环境资源各
类案件300余件，其中‘4·10污染环
境案’开出长江排污最严罚单，严
惩系列非法捕捞犯罪。

高伟表示，南京市生态环境
局在全市生态环保工作中屡交

“高分答卷”，双方立足各自职能
开展执法司法合作，必将不断增
强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提升环境
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
环境修复工作实效。

从合作内容上看，这个合作
协议不仅将执法司法衔接过程中
信息共享沟通放在了第一条，对
信息共享内容和机制进行了明
确，同时对案件审理、执行及调查
取证，诉前措施，公益诉讼以及相配
套的专家机制、培训研讨都进行了
细化。

“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双方强
化联动提供了有力抓手，标志着
双方在探索生态环境治理执法司
法 衔 接 路 径 上 ，迈 出 了 新 的 步
伐。”玄武区人民法院院长沈湧认
为，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建立联动
格局的高起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协议
在探索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修复方
式方面做了进一步延伸。

比如，明确共建生态环境司
法修复基地, 以此为平台，健全
和完善生态环境修复机制，探索
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生态补偿等

其他替代修复方式。
袁建华说，这项协议是市生

态环境局与法院系统建立有效联
动机制的“桥梁”，通过这座“合作
之桥”双方可以共同打击生态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化解行政
诉讼争议，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有效衔
接，探索共建生态环境修复基地，
联合开展环境法制宣传活动。”

为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提供修复与赔偿
的“南京样本”

2021 年 5 月 6 日 ，南 京 市 生
态环境局下发《关于公布第一批
生态环境修复基地名单的通知》，
雨花三桥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基地
被授予市级生态修复基地，并作
为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与西南低山
丘陵区域环境资源法庭共建基
地。

该基地地处雨花经济开发区
秦淮新河以南，板桥河以北、滨江
大道以西，濒临长江，占地面积约
1500 亩。该片区不仅兼具成片
的湿地和森林，更常常能见到“长
江微笑天使”——江豚的身影，是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天然“良港”，
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保护价值。

6 月 8 日，雨花三桥湿地公园
生态修复基地揭牌仪式在这里举
行。南京市生态环境局、西南低
山丘陵区域环境资源法庭、南京

雨花经济开发区就建立雨花三桥
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基地事宜签订
三方战略协议。

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层治理
第三方的加入完善了生态环境行
政执法、司法审判与基层综合治
理的职能衔接，有效推动了修复
性司法理念落到实处，真正将新
发展理念践行在了母亲河畔。

“雨花经济开发区需要负责
基地及相关水域的日常监管，提
供各类线索，为市生态环境局和
法院提供各类活动的场地和支
持，在替代性修复项目的组织实
施过程中做好保障工作并联合开
展宣传教育。”开发区负责人这样
阐释自己对修复基地的理解：“所
以，这个基地的建设不仅标志着
南京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的落地，更是自下而上，为改革
提供时空支撑和案例支持，为全市
甚至全省提供环境修复与赔偿、环
境执法司法联动机制构建的‘南京
样本’。”

据了解，未来几年内，为突出
雨花三桥湿地公园“生态修复”、

“环境法制宣传”的定位，这里将
更具针对性地高标准建设“三基
地、一中心”，即“碳汇林基地”、“本
土物种生态修复基地”、“增殖放流
基地”、“法制科普宣传中心”。

通过种植高碳汇能力树种，
在公园内补充放养、种植本地物
种、植物、昆虫，增殖放生本土鱼
种，面向广大群众进行环境法制
宣传、生态与江豚保护宣传，综合
打造长江之滨的生态“伊甸园”。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生
态环境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离
不开司法、行政、公众的积极参与
和有效联动。“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效写在长江之滨说
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根植于南京
基层‘土壤’、服务于基层、依靠于
基层，钻得更深、贴得更近。”南京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钱锋总结到：

“这就是‘南京经验’。”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效展现在长江之滨
南京市出台办法，建立机制，打造生态修复与损害赔偿的改革实践样本

本报通讯员汤洁 张健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
员吕旭华南昌报道 江西九
江市瑞昌某车辆检测有限公
司 2020 年 5 月至 7 月间，将
本应使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
20 台车，擅改为使用“自由
加速法”进行检测，并出具合
格报告，致使排放不合格的
车辆正常上路行驶，给生态
环境造成损害，经专家评估，
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
54037.52万元。

江 西 省 日 前 首 次 公 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
大 典 型 案 例 ”，上 述 案 件
入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十大典型案例对于指导全
省各地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件，引导公民和企业逐
步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推动‘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理念深入人心具有非常积极
的作用。”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法 规 与 标 准 处 负 责 人 介
绍说。

经过案例征集和专家评
审，综合考虑案件的实效性、
代表性、典型性和创新性，江
西省最终确定了“生态环境
损 害 赔 偿 磋 商 十 大 典 型 案
例”。这些案例涉及非法倾
倒、超标排放、非法捕获野生
动物等多种情形，覆盖了大
气、地表水、土壤、动物等环
境要素，为探索构建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体制机制提供了
较好的实践经验。

据了解。自 2018 年 5 月
江西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 度 以 来 ，截 至 2020 年 12
月，全省各地共办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 195 件，位
列全国第四名。

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推动水专项技术成
果产业化。课题承担单位通过政府制度供给、
政策吸引，建立完善的包括财政、税收、知识产
权、人才开发与激励等政策支持体系，制定长
期的水专项技术成果产业化政策、配套制度，
逐渐形成完善的投融资体制，建立有效的产学
研协作机制及创设畅通的区域合作渠道，更好
地促进水专项技术成果产业化良性发展。辽
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辽宁绿色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及东北科技大市场知你基金、和财基金、
德鸿资本等社会资本，也将持续为水专项技术
成果转化与推广提供资金保障。

建设环保服务业集聚区，搭建线上线下推
广平台，确保水专项成果转化可持续发展。辽
宁省环保集团为进一步加大水专项技术成果
转化，积极推动辽宁省环保服务业集聚区建
设，成立专门公司，负责环保服务业集聚区建
设及水专项技术成果推广线上线下平台的运
行维护与管理。组建初期即投入 500 余万元，
搭建了辽河流域水专项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推
广线上展示及交易平台；建设了技术成果展示
中心、会议展览与交流中心、环保管家服务中
心、创新创业孵化中心等水专项线下推广平
台，并成功申报了省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成功孵化环保科技创新公司近 20 家，初步实
现了环境咨询、技术服务、环保工程设计与施
工、环境检测、工程投融资等各类高新技术型
中小企业资源的集聚与优势互补，初步形成了
产业的全链条服务，带动了区域环保产业的发

展。
基于水专项课题的实施，集聚区于 2020

年获得了沈阳市皇姑区政府补助。目前正与
皇姑区政府、沈阳万科地产共建环境科技大
厦，进一步强化集聚区空间延伸和产业带动影
响力，通过引进拥有先进技术的环保企业，为
流域乃至东北地区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支撑。截至目前，共完成小型生活污水一体
化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高浓度有机废水

（生活垃圾渗滤液）治理、化工石化废水治理等
产业化推广项目 100 余项，销售环保设备共
800余台（套），培育带动企业产值 10亿余元。

课题完成的辽阳县河栏、八会、河沿村污
水项目，应用辽宁省环保集团自主研发的庭院
式污水处理设备，解决了地方饮用水二级水源
保护区周边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或不达标排放
带来的水环境污染问题，保障了 30 万居民的
饮用水安全。这项技术也应用于辽宁凤城市
大梨树农村污水综合治理项目，助力大梨树村
成功获批辽宁省首个国家“两山”理论实践创
新基地；沈阳市老虎冲生活垃圾渗滤液应急处
理项目，采用清华大学水专项研发的浸没式燃
烧技术，经辽宁省环保集团与清华团队二次开
发与熟化，全量化处理垃圾渗滤液 52 万吨，为
解决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整改项目提供
了技术支撑，基于此技术成果的成功落地，在
鞍山、法库、康平等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
得到应用，市场覆盖率占到辽宁省的 60%。

辽宁省环保集团供稿

加快技术转化促进辽河流域水质改善
“十三五”期间，辽河流域治理

取得显著成就，水污染防治工作有
序推进，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目
前，流域总体为轻度污染。针对辽
河流域水环境问题多元性、信息交
流渠道单一、推广交易模式不完善
等问题，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辽河
流域水专项技术成果推广与产业
化”课题（2018ZX07601-004）承担
单位辽宁省环保集团，聚焦辽河流
域治理与管理需求，以提升辽河流
域治理及管理能力、快速高效高质
转化科技成果为目标，探索建立了
适合辽河流域水专项技术成果的产
业化模式。

依据辽河流域水专项成果产业
化思路，引入综合服务商对环境问
题进行综合解决，构建了“政府引导
—需求拉动—龙头带动—平台驱
动”的全链式多途径辽河流域水专
项技术成果产业化推广模式。该模
式以环保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环境
效益为中心，依托龙头企业建立政
企合作新模式，带动科技成果研发
及培育，促进水专项技术转化落地，
切实有效地解决流域水环境问题。
实现专业化生产、多元化扶持、规模
化发展、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
形成产学研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
市场牵动龙头，龙头带动集群，集群
连动产业的产业组织形式。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系统解决环境问
题。在水专项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中，辽宁省
各级地方政府发挥了引导作用，围绕流域污染
治理问题，提出了系统生态环境解决方案，积
极引导产业链齐全的龙头企业提供先进适用
的技术支撑；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在落实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过程中，高度重视龙头企
业相关建议方案，并在全省转发；辽宁省、市科
技部门从政策和资金层面直接推动新型研发
机构建设，促进水专项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市
场监督部门在标准制修订计划中优先支持水
专项技术成果立项，并发布实施，积极发挥行
业规范引领作用。

得益于政府引导与支持，辽宁省环保集团
编制的《跟进中央环保督察解决相关环境问题
建议方案》，得到辽宁省生态环境厅认可，并转
发 给 14 个 地 市 ；注 册 成 立 的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辽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被辽宁省科技
厅、辽宁省国资委列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激励
试点单位；依托水专项技术成果编制的《辽宁
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辽宁省规模
化养殖场污染防治规范》等近 20 项地方标准，
在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和辽宁省生态环境厅的

指导下立项、编制和实施；地方政府对生态环
保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依托大型国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辽宁省环保集团是辽宁省唯一一家省属国有
环保企业，先后承担包括水专项课题在内的
4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拥有畜禽粪
污高效厌氧发酵、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人工
湿地生态净化、智慧水务运营、垃圾渗沥液处
理等 10 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拥有知识产权 56
项。拥有包括村镇生活污水处理、土壤修复、
智慧水务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技术中心和产
业平台，是多个行业协会及产业联盟的发起和
理事长单位。

作为区域龙头环保企业，辽宁省环保集团
拥有环境工程设计甲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环境影响评价甲级计量认证等多项国家资
质，业务涵盖环保项目规划与技术咨询、环境
影响评价、环保工程设计与施工、环保设施运
营、环境检测、环境监理、环保产品、环保服务
业集聚区等领域，发掘、积累了大量的市场资
源，辽宁省环保集团将水专项技术成果成功应
用于环境咨询和工程项目，对水专项成果转化
应用于辽河流域治理起到了带动作用。

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

技术研发与管家服务的深度融合

组建产业联盟，搭建技术与市场融合的高
效平台。辽宁省环保集团组建了辽河流域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技术产业战略联盟、辽河流域
互联网+村镇污水治理技术产业战略联盟、辽
河流域污泥处理及资源能源化技术产业战略
联盟、辽河流域环保技术创新小试中试战略联
盟、辽宁环保产业产学研联盟、辽河流域环保
管家战略联盟和辽河流域环保工程设计战略
联盟等七大联盟，涵盖 200 余家产、学、研、用
单位，包括清华大学苏州研究院、南京大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沈阳生态所、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东软等国内一流机构，充分发挥
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互
补。七大联盟紧密结合水专项技术先进性、成
熟度及转化现状，实行差异化组建与管理，实
现了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产业联盟组建以来，开展了水专项技术成
果协同合作并卓有成效。其中，“污泥联盟”的

某高校与企业两单位联合申报了沈阳市重大
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移动式污泥安全
高效脱水平台开发及煤掺烧关键技术攻关；

“村镇污水联盟”的两企业联合中标丹东前阳
污水处理厂施工期污水应急处置项目，合同额
429 万元；“小试中试联盟”与水专项淮河流
域、巢湖流域治理的课题组进行了流域间水专
项技术交流；“产学研联盟”成功加入“辽宁省
首批实质性产学研联盟”，同时辽宁省环保集
团还加选入了国家一带一路“绿色技术产业联
合会”，为水专项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推广奠定良好基础。

成立新型研发机构，助力先进成熟的水专
项技术成果高质量转化。由辽宁省环保集团
牵头，联合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和国内一流高校
院所的科研团队，成立了水专项技术成果转化
专业机构——辽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并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了法人实体注册。辽宁环保

金融资本与产业集聚的双向助推

产业技术研究院采取董事会管理下的总经理
负责制，总经理、副总经理及研究院核心人员
均为水专项项目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辽宁
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新型研发机构重点
开展流域内外水专项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为
打通水专项技术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提供重
要支撑，目前已成功备案为省级新型研发机
构，并纳入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环保技
术研究所。

完善环保管家模式，深度挖掘市场需求。
辽宁省环保集团在 2016 年成立之初即提出了
环保管家理念，全方位打造环保管家服务模
式。随着水专项课题实施，环保管家更以水专
项技术成果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深入挖掘市场

需求，同时也作为第三方专业环保机构为辽河
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政府、园区、企业等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在市场开发、综合服务过程中，
也提出了大量的先进适用技术需求，借助环保
管家全链化服务，优先推荐水专项技术成果及
开发团队，实现了技术的高效匹配及快速转
化。

目前，辽宁省环保集团已与抚顺市政府、
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鞍山市台安县政府、盘
锦市盘山县政府、本溪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盘锦市辽东湾新区管委会、北方华锦化学
工业集团、中国黄金集团辽宁分公司等单位签
订环保管家框架协议 30 项，并进行精准对接
100余次，签订合同额达 1亿余元。

课题负责人在展会现场推广水专项技
术成果

以“爱我绿水青山 守护生态家园”为主题的雨花三桥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基地揭牌仪
式暨长江大保护工作展示活动，近日于江豚广场举行。作为江苏省南京首个市级生态修
复基地，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钱锋将雨花三桥湿地公园的建设与规划比作写在长江之
滨的一篇极具南京特色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论文”：既是《南京市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实施办法》的生动注脚，也是生态环境执法司法衔接机制的有力印证。

“生态环境修复与赔偿工作将不再止步于简单的愈合‘伤口’，而是由底层肌理开始，
通过夯实法治基础、深化执法司法衔接联动，实现贴合南京特殊性的对生态环境具有实
效性、持续性、示范性的立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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